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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彩玉微晶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的概述 

1、交易概述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亚制程”）拟与

惠州市彩玉微晶新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玉微晶”）签订《采购合作框架协议》，

就生产设备及材料的采购事项达成合作。彩玉微晶为江西金枫玉石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枫玉石”）的全资子公司，金枫玉石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新力达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达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的对手方彩玉微晶为公司的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交易审议情况 

2015年5月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以 6票同意，0 票反对，

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彩玉微晶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许雷宇先生、

徐琦女士、张东娇女士回避表决。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所指的重大资产重

组标准，故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惠州市彩玉微晶新材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惠州市博罗县杨村金杨工业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朱晓明 

主营业务：微晶超硬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以上项目不含电镀、铸造工序）；

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的审计情况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彩玉微晶资产总额为 105,061,590.12元，负债总额

为 96,646,948.95 元，净资产为 8,414,641.17 元。2015 年度，彩玉微晶实现营业

收入 11,944.19元，利润总额-1,585,358.83 元，净利润-1,585,358.83元。（上述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 

江西金枫玉石有限公司出资 1000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为 100%。 

4、关联关系 

因公司控股股东新力达集团持有金枫玉石 70%的股权，金枫玉石持有彩玉微晶

100%的股权，根据相关规定，金枫玉石及彩玉微晶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双方  

甲方：惠州市彩玉微晶新材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就自动化设备的采购事项 ，

双方达成合作。  

2、合作费用及支付方式   



 

甲方应支付给乙方的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60,000,000.00元，于合同生效后将合

作费用分期汇入乙方的银行账户。  

（三）协议生效条件  

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完成履约时自行终止。 

（四）所有权转移与风险承担 

非因甲、乙双方任何一方的责任而引起的采购物品的灭失及毁损等风险，在乙

方向甲方交付采购物品前由乙方承担，在采购物品向甲方交付（即乙方将货品运抵

甲方指定的送货地点视为交付）完毕后由甲方承担。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关联各方在平等协商的

基础上依据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和交易，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对公司业务运作无影响，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

易完成后，不会对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方面的独立性有任何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未来如果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需发生关联交易，公司会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审批决

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彩玉微晶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

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当前主营业务和未来的发展

不构成重大影响，不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是公开进行，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从2016年初至今公司未与彩玉微晶发生其他任何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卜功桃先生、邱普女士、

罗红葆先生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与彩玉微晶关联交



 

易的议案》进行认真审核并予以事先认可，并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1．公司本次与彩玉微晶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交易定价为市场定

价，定价公允、合理。  

2．董事会在审议该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许雷宇先生、徐琦女士、张东娇女

士均已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该项关联交易为公司实际经营活动所需，定价公允、合理，

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对公司当前主营业务和未来的发展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该项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我们同意本

次关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相关事项发表的的独立董事意见； 

4、采购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5月18日 




